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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春秋釋例》與「集解」 

 

 

    《春秋》之學，具有釋「例」之作，自西漢始然。1《史記》曰：「《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2司馬遷聞諸董生所言之「指」，殆為《春秋

繁露》所言之「六科十指」。《春秋繁露．正貫》曰：「六者之科，六者

之恉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 3又

於〈十指〉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

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

4 

                                                 
1 朱彝尊《經義考》論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眾、劉實

也；曰諡例，何休也；曰釋例，潁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

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

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增也；曰總例，韋表微、

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

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皙、王

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鎡、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

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

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

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與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見皮錫瑞：

《經學通論》，春秋，頁 55–56。 

2 見《史記》，? 10，頁 3297。 

3 見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頁 143。 

4 見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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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輿義證曰：「何休則用三科九旨，殆胡毋生《條例》別與？」5《公羊》

家所言的「科」、「旨」，即為《春秋》之「例」也；6因此，胡毋生《條

例》所言之「例」，7乃是據《春秋》「事變」而言其所「繫」之旨歸。 

《左傳》類同之作，則始自劉歆。據《三國志．尹默傳》曰： 

（尹默）專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

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8 

自劉歆之後，《條例》之作，儼然成為《左氏》之學解經的重心，諸多學

者皆著力於此。如鄭興父子，《後漢書》曰：「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

句訓詁》」；9遂影響其子鄭眾撰《春秋難記條例》；10又如賈徽，亦從劉

歆撰著《左氏條例》二十一篇；11到了漢末魏晉，則有荀爽的《春秋條例》

之作，12以及潁容的《春秋釋例》之作。13這些作品，今悉不傳，或如同《公

羊》「條例」之作，以《春秋》「事變」而言其所「繫」之旨歸。 

                                                 
5 見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頁 144。 

6 「科」、「旨」本謂「條例」而言，如《後漢書．桓譚傳》曰：「校定科比」，李賢注曰：「科

謂事條，比謂類例。」見《後漢書》，? 2，頁 959。是以「條例」本指「事條」與「類例」而

言。又如徐彥《疏》曰：「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

頁 4。是以董、何二家所言「科」、「旨」，皆指《春秋》之例而言，言此為解釋《春秋》之法，

如董仲舒曰：「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見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頁 147。 

7 何休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序，頁 4。 

8 見盧弼：《三國志集解》，卷 42，頁 11。 

9 此處斷句，乃是依據《經義考》所斷結果，見朱彝尊原著：《點校補正經義考》，? 5，頁 570。 

10 《後漢書》曰：「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

見《後漢書》，? 2，頁 1224。 

11 見《後漢書》，? 2，頁 1234。 

12 《後漢書》曰：「（荀爽）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

見《後漢書》，? 3，頁 2057。 

13 《後漢書》曰：「（潁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見《後漢書》，? 4，頁 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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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杜預之時，因為「經傳集解」之故，對於何謂《春秋》之例，也

就產生了與漢儒不同的看法。《春秋正義》曰： 

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

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

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14 

皮錫瑞曰：「蓋謂丘明既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

之別也」；15是以在杜預以前，已有「凡例」之說，16且與傳文的其他部分

有所區隔，只不過尚未如杜預區分為「三體」之別。 

    既然如此，杜預為何要別異於先儒，而獨言「三體」之別呢？而此「三

體」之別與《春秋釋例》的關係為何？與「經傳集解」的關係為何？並且

如何與「事變」之旨相「繫」呢？ 

 

 

第一節  「三體」之例與《春秋釋例》 

 

    〈春秋左氏傳序〉曰：「發傳之體有三」，「三體」其實指的是「發

傳」的三種體例。本文曾在第四章中說明，杜預認為「三體」的區別，乃

是傳文在孔子脩成「一經之通體」的前題之下，「發凡以言例」的三種情

形。在第四章中，論及「舊例」、「變例」、「非例」三體與「發凡以言

                                                 
1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2。 

15 見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頁 3。 

16 蒙文通跋楊向奎〈略論「五十凡」〉一文曰：「劉歆後之《春秋左氏傳》諒已有凡例之文。」

見楊向奎：〈略論「五十凡」〉，收于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5.），頁 227。 



 

「經傳集解」的形成──杜預春秋左氏學析論 

 232 

例」的關係，可以分別為「舊例：發凡以言例」、「變例：不稱凡以言例」、

「非例：不稱凡不言例」；這樣的分別，則是根據史官之「所記」而來。 

    杜預根據史官「記事」之義，將自劉歆以來《左傳》學者已有的「凡

例」之說，分別為「發凡」與「言例」；17且將「發凡」與「言例」在「經

傳集解」之中「發傳」的情形，分別為三種「體例」。這種做法，將使得

《春秋》經文的「凡例」，與「凡例」所指之「事」，形成與漢代先儒迥

然不同的「義例」。 

    （一）「發凡言例」與《春秋釋例》 

    劉師培在《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詮凡例篇》中曰： 

杜預之說以傳文發凡言例即周公禮經，亦即史官成法；諸稱書、不

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傳不言凡，乃《春秋》

新意，諸云不書，均謂刊字。據杜說，則是古經區新舊二例也。18 

劉氏此說，具有兩項的錯誤，其一，忽視了「發凡言例」與其餘諸例的關

係；其二，則是對於杜預之說的斷章取義。從第一個方面來說，所要面臨

的問題，就是《左傳》如何言「例」的問題。從第二個方面來說，劉師培

之所以截取杜預的說法，就是使之成為如同「周公禮經」與「孔子新意」

相對的情形；然而，「周公禮經」與「孔子新意」的「對立」，並非在於

                                                 
17 諸多學者以為「凡例」之說出之於杜預，如陳槃曰：「此實杜氏一人之私意，《左傳》中固

無是說也，即歆輩亦無是說也。」見陳槃：《左氏春秋義例辨（重訂再版本）》（臺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5.），頁 43。其實不然，「發凡」之說，可見於荀悅《漢紀》；其

〈序〉中言曰：「撮要舉凡，存其大體。」見荀悅：《漢紀》，頁 4。是以在《漢紀》之中，已

具「發凡」之說。 

18 見劉師培：《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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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分別，而是關乎《春秋》的「作者」問題，杜預其實並未言及於

此。 

劉氏此論，也就將《春秋》的作「經」之人，與《春秋》之「例」的

問題進行聯繫，並據此以為「發凡言例」；這就與杜預根據「發傳之體」

的分別，以言「發凡言例」的情形，南轅北轍。 

1.「經例」與「傳例」 

    劉師培據《春秋正義》而言曰： 

漢儒舊說，凡與不凡無新舊之別，不以五十凡為周公禮經，明經為

孔子所作，經文書法? 自孔子也。杜預以下，悉以五十凡為周公舊

典，魏晉以前未聞其說。19 

劉師培認為，漢儒以《春秋》為孔子所作，書法義例皆當出自孔子，因此

沒有新舊之例的分別；而杜預卻以「五十凡」，20將「舊例」屬周公，「變

例」屬孔子，《春秋》古經遂區分為新舊二例，使得《春秋》的「作者」

                                                 
19 見劉師培：《春秋左氏傳例略》（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頁 2。 

20 言「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之說，見於《春秋釋例．終篇》。今本《春秋釋例》之例，

並不及于五十，故「五十凡」之說已有所缺。清人段玉裁在《春秋左氏古經》之中，有自《左傳》

中輯出「五十凡」者，見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頁 68–74。駱成?、丁芸亦分別有《左

傳五十凡例》之作。另外，劉文淇在〈與沈小宛先生書〉中，提及作有「左氏凡例」之表，見劉

文淇：《青谿舊屋文集》（國家圖書館藏光緒九年刊本），卷 3，頁 9；劉師培《讀左劄記》曰：

「故先曾王父孟瞻公治左氏，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凡例；另為五十例表，均以左氏之例釋

《左傳》，其所難明，蓋從缺如，可謂矯杜氏之曲說，而存左氏之家法矣。惜屬稿未盡，賡續無

期，言念及此，能無痛乎。」見劉師培：《讀左劄記》，頁 19。然而，近人林子雄在《劉壽曾

集》中卻言及，劉壽曾（劉文淇之孫）亦有《春秋五十凡例表》之作，不知與孟瞻之表的差異為

何，惜其未有刊本行之於世也。見劉壽曾：《劉壽曾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

備處，2001.4.），前言，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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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春秋》之「例」的問題發生了關聯。劉氏此言，乃是承繼著漢

儒引《左傳》以解釋《春秋》「經例」的概況，以「例」為作經之例，故

無新舊之別；今以何休《左氏膏肓》與鄭玄《箴膏肓》，對於《左傳》之

「例」的論難為說： 

何休《膏肓》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

鼓用牲于社，朱絲營社，鳴鼓? 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

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為短。」 

鄭君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21 

何休的主要論點為「《左氏》不傳《春秋》」，鄭玄據經文之「通例」以

辨《左傳》「伐鼓用牲之從違」，22這就使得《左傳》為了說明「《左氏》

傳《春秋》」，必先澄清《左傳》亦具有《春秋》之「經例」。 

「例」為「經例」，也就如同在第五章中所言，劉歆「引傳文以解經，

轉相發明」的情形；這也就是說，漢儒以為，《春秋》與《左傳》之所以

得以對應，在於《左傳》合於「經例」；只不過，什麼樣的對應關係，方

為合於「經例」呢？本文曾於第三章中言及，杜預以「或曰」的形式，以

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而其主要的問題，在於「《春秋》以錯文

見義」之上。 

    然則，何謂「《春秋》以錯文見義」？在第三章中舉例說明，「《春

秋》以錯文見義」，即是藉由「以經論經」而言經文義例之殊異，不須執

守於傳文之意。23因此，杜預會認為，先儒錯綜經文而自為義例，其實已

是不守傳文，而且又違背傳文了；所以，在杜預「集解」之下，會以「守
                                                 
21 見章太炎：《駁箴膏肓評》（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4.），頁 878。 

22 見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頁 197。 

23 劉師培曰：「此漢說也。」見劉師培：《春秋左氏傳例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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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明之傳」來與之區別。以「例」而言，漢儒所言《春秋》之例，是為「經

例」，也就是以經文一字筆削，為其褒貶之義的情形；杜預認為此說多有

違礙之處，故以守傳衡經，以「例」作為「經傳體例」。 

我們將二者的分歧，以至於對於傳文的理解並列比較，就可以明白，

何以杜預與漢儒會在「例」上別異： 

漢儒：「錯文見義（一字為褒貶）」→「引傳解經」→「經文通例

（經例）」 

杜預：「依傳為斷（數句以成言）」→「經傳集解」→「發傳之體

（傳例）」 

二者的分歧之處，在於「錯文見義」之上；「經例」藉由「以經論經」而

言義例之殊，然此「經」之「例」，其實就是《公》、《榖》二傳之「例」。

在第三章中說明，儒者所謂「《左氏》不傳《春秋》」中的「春秋」，在

當時其實即為《公羊》、《榖梁》二傳之說；因此，才會有模仿《公》、

《榖》二傳造日月褒貶之例的情形，也才會有賈逵曰：「同《公羊》者什

有七八」，24而言《左氏》「義長」的說法。三傳都是在同一個經文平台

之上所進行的解釋，也因此能在同一義例的對應之上，論較其「義」之長

短，後起的《左氏》之學，也勢必仿效於二傳說經的情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於《左傳》本身解經體例上的問題，其實並未

真正有所開展，故《春秋正義》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

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先儒乃是據二傳之「經

例」，以言《左氏》「義長」，故以為丘明「以意作傳」，而致使《左傳》

解經的體例不明，因此杜預感概地說： 

                                                 
24 見范曄：《後漢書》，冊 2，頁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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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世通儒而乖妄若此者，由于《左氏》與《公羊》、《榖梁》闕，

闕者，謂《左氏》不傳《春秋》。世無盟主，聽斷可惑，假取二傳

以救當時之事，然亦後進君子所當思悟也。25 

劉歆等通儒之所以如此解經，其實是為「救當時之事」，致使《左傳》「發

傳」的對象，也就針對《公羊》、《榖梁》二傳之「經例」而言，而不是

《春秋》「經傳」下的《春秋》與《左傳》。因此，本文於第四章中所論，

於漢末魏晉之時，經學本身的問題，已經從傳之「義長」，轉變成為對於

「發傳」體例的討論，於是杜預分別《左傳》「發傳」的內容，而有「三

體」之別。 

2.  「發凡」與「言例」 

    上述在第四章中，將「發凡」與「言例」進行分別，而有「三體」之

體例；而「發凡」與「言例」的分別，則與《孟子》將《春秋》分別為「文、

事、義」的情形相互呼應。在第四章的說明中，以「發凡」為「國史策書

之常」，以「言例」為《春秋》之「義」；以此二者歸結于「傳例」之上

來探討，《春秋》之義也就具有「新」「舊」之別。 

    據〈春秋左氏傳序〉中所言，在「三體」之中，只有「非例」一體無

「義」；其餘二體皆有其「義」。此二體在「經傳集解」之中，又以「發

凡」而言其「例」之先後，故「例」有新舊，杜預曰：「其發凡以言例，

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

體」；26其意不在於「周公」與「孔子」之別，而是言其本之「國史策書

之常」。故《春秋釋例．終篇》曰： 

                                                 
25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1，頁 12。 

2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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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

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丘明之為傳，所

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

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

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27 

本之於「國史策書之常」，孔子脩之，《春秋》也就有「新」「舊」之義；

「舊」義本之策書，故「舊例」又言「策書之例」。如《左傳．宣公十七

年》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杜預注曰：「此策書之通例也」， 28《春

秋釋例》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29關于這樣的

說法，杜預於《左傳．隱公七年》解釋曰：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

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

傳，博采眾記，故始開凡例。30 

《春秋釋例》曰：「策書之典，以例而言」， 31故以周公繫之於「禮經」，

以「禮經」繫之於策書，以策書繫之於「凡例」；「舊例」與周公的聯繫，

始自於此。並不是確實有作者制作「禮經」，而是藉由「周公」之名，說

明孔子之所以會「選擇」脩《春秋》，乃是因為《春秋》為「一世大典」，

如《春秋正義》曰： 

                                                 
27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15，頁 13。 

2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4，頁 18。 

29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1，頁 8。 

3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頁 5。 

31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2，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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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

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

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

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32 

其實不須執著於周公。此說並藉由新舊之例，說明孔子脩《春秋》，根據

周室之舊典，實為「承策為經」。 

    孔子「承策為經」的說法，意味著《春秋》本為魯國之典策，《左傳》

據此而「發傳」，故有「凡」、「變」二例的分別。最顯明的例子，即為

《紀年》的「記事」，杜預取之與《春秋》相較，而言「（《紀年》）以

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33「策

書之常」與「策書之異文」，正說明杜預必須藉由「凡」、「變」二例，

以說明「發傳」的意義。 

    關於「發傳」的意義，本文於第四章中已有陳述，孔子以義而制異文，

使《春秋》之記事，得以合於「禮經」。其中得以相合的，是《春秋》之

「義例」；其中不得相合的，是發傳之「體例」。這就是為什麼杜預一再

批評漢代先儒，在解經之時「違傳」的原因，以《春秋釋例．及會例》為

說：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

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于匹敵相用者；若伯

主之命，則上行于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

其眾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傳例稱「師」，則諸不稱

                                                 
3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3。 

3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0，校勘記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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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者，皆不用「以」為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

賈、許、潁既不守例為斷，又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執季

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

以上，非其宜也。34 

在此段《釋例》之中，杜預先舉「凡例」而言「以」，復舉「變例」言變

「及」言「以」，再舉「非例」所及的情形；三種不同的經文體例，說明

經書「以」字的變化。然而，漢代先儒卻非如此，杜預的批評是「不守例

為斷，又不能盡通諸『以』，⋯⋯隨示『以』義數事而已」；這就是說，

漢儒因為不明「體例」，故不能「守例為斷」，又不能盡通于「義例」，

故只能「隨示數事」。 

    以「守例為斷」而言，所指的乃是傳發于經文所書，具有「三體」之

別。以「舊例」而言，其所「發凡」，乃是援引西周之舊典而言，並非純

然為了解釋經文；故《春秋正義》曰：「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

經文之例」，35因此，舊例「發凡言例」乃明《春秋》為「國之大典」，

並非通言「一時」之經。以《左傳．莊公十一年》「發凡」曰：「凡師敵

未陳曰敗某師，⋯⋯得? 曰克」，杜預注曰：「謂若大叔段之比」，36《春

秋正義》認為，杜預言「謂若⋯⋯之比」，也就是說「就如同是⋯⋯之類」，

並不以此「例」專屬于該條經文；因此，《春秋正義》曰：「凡例乃是舊

典，非獨為段發，故云叔段之比」。37是以「發凡」以「言例」，是言經

                                                 
34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3，頁 4。 

3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2。 

3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9，頁 2。 

3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9，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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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合乎舊凡，而非以舊凡來解釋經文；對照之下，「不發凡」以「言例」，

則是以經文不合乎舊凡，故須因循「一時」之經，「變」凡以言「例」，

故為孔子之「變例」。 

    綜上所論，杜預所謂「守例為斷」，所指的是經中「體例」的問題；

這個問題導致了《左傳》在發傳上的分別，也就是在論及「國史所書」之

時，會有「西周舊典」、「東周魯史」以及「孔子脩《春秋》」的浮現。

三者以國史「記事」之義，在《春秋》一經，具有「體例」上的分別；因

此在第四章中，說明「發傳」之義，具有「兩類三層」的區別。另外一類，

則是以「禮經」為說，說明「禮經」與孔子脩之具有相同的「義例」。 

（二）「為例之情」與《春秋》「義例」 

與「三體」之說相對而言，孔子「承策為經」，以《春秋》為魯國之

典策，《左傳》據此而有「例」，此例即為《孟子》所言的「義」。《春

秋釋例》一書，就是將因為「發傳」而有所分別的「體例」，歸結於孔子

脩成「一經之通體」的《春秋》之下的「義例」，故此例不同於「三體」

之「例」。 

〈序〉文有言曰：「為例之情有五」，38《春秋正義》亦曰：「書經

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為例，言傳為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 39乃言《春

秋》一經之「義例」，亦即杜預所言「禮經」也。然則，何謂為例之「情」？

今人多有望文生義之說，40而未能分辨此「例」之義，與「三體」之「例」

                                                 
3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6。 

3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6。 

40 如單周堯曰：「情者，情況也。」見單周堯：〈讀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說小識〉，

收于單周堯：《左傳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2.），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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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杜預列舉「五例」，典出《左傳．成公十四年》，傳曰：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

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41 

杜預「五例」之說，主說《春秋》一經之「義例」，此「例」乃就「禮經」

而言；換句話說，亦即一代之「典」。這樣的說法，與荀悅〈漢紀序〉中

所言「立典五志」的情形，亦相彷彿。其曰： 

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

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

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

其揆一也。⋯⋯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為帝紀，列其年月，比

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42 

根據第四章所言，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其所謂「《左

氏》傳體」，乃是依仿于《春秋》，而為一代之令典；故以「五志」而立

《漢紀》之「典」，藉之得以「通而敘之」。 

然而，就其形式而言，與杜預「為例之情有五」之說或有相近，其內

容方面，因為對象的不同，「五例」未必皆如同于「五志」之說。就其對

象而言，「為例之情有五」所指的是《春秋》一經之「義例」，故「其情」

應以《春秋》一經為主，而為「一經之通體」。另見荀悅于《申鑒》之中，

論及《春秋》之作時所言曰： 

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

                                                 
4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7，頁 19。 

42 見荀悅：《漢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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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

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43 

這段話是為了解釋《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問及孟子好辯，而孟子所

作出的回答。44孟子此言，在於以孔子所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來說明孟子排距楊、墨之言的「不得已」；荀悅

在《申鑒》之中的解釋，則是直接解釋「聖人以文」，亦即《春秋》之作，

何以會被孟子引為言其「不得已」的理由。因此荀悅認為，孔子脩《春秋》，

其深義有五，以此五者，比附於《孟子》之言，以及天子之事。45 

    杜預的「五例」之說，即是合「一代之令典」的意義與「孔子脩《春

秋》」而言；以「五例」與荀悅所論孔子脩《春秋》之文相較，可以明白

察見其中的相似之處。 

荀  悅 幽深 理微 數博 辭約 章成 
杜  預 志而晦 微而顯  盡而不汙 婉而成章 

除了「數博」無法與「懲惡勸善」對應之外，其餘四者皆表明了杜預在言

《春秋》「五例」之時，與荀悅言「孔子脩《春秋》」時的相似。若將荀

                                                 
43 見荀悅：《申鑒》，卷 5，頁 2。 

44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見《孟子注

疏解經》，卷 6下，頁 3–5。 

45 《申鑒》本為漢獻帝而作，故荀悅開宗明義即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

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

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

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

允出茲，斯行遠矣。」見荀悅：《申鑒》，卷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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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所言「立典五志」之義合而觀之，則杜預所言「五例」之中的「懲惡勸

善」，則可意指于孔子立典之志而得到理解。 

    如此一來，就可以得知，杜預所言「為例之情」，乃是將「孔子脩《春

秋》」與「一代之令典」的意義結合的情形。杜預合此二者，以言《春秋》

之「例」，此「例」已非發傳時的「體例」，而是在「經傳集解」下的《春

秋》「義例」。 

 

 

第二節  「事變」與《春秋釋例》 

 

    杜預曰：「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

褒貶」，46此言「經傳集解」用「五例」來「裁成義類」，乃是以「舊例」

作為依據，其「義」之「褒貶」，則繫諸於「行事」之上；此言適與董仲

舒據「事變」言例的情形相呼應。本文在第五章中曾經說明，史官記事的

形式，是以「表年以首事」的方式，也就是將「事」＋「時變」以「記事」，

倘若不具「時變」，則此「事」亦無從得記；相對於史官「記事」而言，

《春秋》中所記之「事」，同樣也有其「事變」。 

    以「時變」而言，杜預合其經傳曆日以言其「變」；以「事變」而言，

杜預亦是合其經傳，根據其「先、後、依、錯」的發傳關係，而言其義例

之變。在這樣的情況下，傳文發之於經文之義，不可能在「單條」的經傳

之中求其互相對應；依此，杜預根據《左傳》解釋孔子脩《春秋》的情形，

歸結為五種「經傳集解」之下的「義例」形式，而以《釋例》統而言之，

                                                 
4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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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為《春秋》之「釋例」。 

（一）屬辭比事與「經傳集解」 

    上述的說法，往往因為「體例」與「義例」之說的混淆，而造成先儒

在解釋《春秋》義例上的錯謬。杜預身後的學者，卻也往往習于「一字褒

貶」之說，又欲替經文生例，遂將《春秋》義例與《禮記》「屬辭比事」

之說相結合。如宋代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曰： 

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為條綱，

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蹐駁，

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為

《纂例》，其所條列，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後之說者，

謂之「要例」。然淳拘於微文，捨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反裂

為數門者，非特差失其始終，抑亦汨昏其義趣。⋯⋯顧予非知經者，

特懼子弟之溺於斯，迺綴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誤，名曰：

《春秋五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為法，凡欲求經之軌

範，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47 

張大亨此〈序〉所言，說明了自杜預《春秋釋例》之後，關於解釋《春秋》

義例的演變過程；從杜預《春秋釋例》，到啖助、趙匡、陸淳的《春秋集

傳纂例》，再到張大亨以「五禮」言《春秋》義例。這樣的一個解釋《春

秋》義例的過程，乃是導源于杜預《春秋釋例》的形式與「禮經」之說，

因此才會將《春秋》義例與具體的《禮記》之說混淆。 

                                                 
47 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原序，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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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將《春秋》與禮聯繫，並非始於杜預，鄭玄《六藝論》已有言

曰：「《左氏》善於禮」；48但是，鄭玄此言並非將《春秋》之「例」的

解釋形式與三《禮》結合，如其在《鄭志》之中言曰：「《禮記》之云，

何必皆在《春秋》之例」，49《禮記》所言未必皆符同於《春秋》義例。

然而，後世以為「屬辭比事」之故，而將「例」的解釋形式，訴諸與三《禮》

之「禮」結合，進而「裁成義類」者，則是由倣效杜預《春秋釋例》之作

而來。如宋代劉朔有《春秋比事》之作，50其書有陳亮（A.D.1143–1170）

〈序〉曰： 

聖人經世之志寓于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余嘗

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

之志。51 

其以經傳相附的情形難讀，遂有分類而言其「事之始末」的情形。也就是

說，在此類作品之中所言之「事」，其實是具備「事之始末」的情形，以

「事之始末」來解釋經文之義，相對於「先、後、依、錯」的發傳關係而

言，「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的形式，其實已經不具有《春秋經傳集解》

「先、後、依、錯」的發傳關係；因為這樣的形式所表現的「事」，已經

是「以事解經」的情形，而不是根據「經傳」之「記事」，以言其「先、

後、依、錯」的發傳情形。因此，其所依據的「類」，則非《春秋》「義

                                                 
48 見鄭玄：《六藝論》（輯于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本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京都：中文

出版社，1990.3.），頁 5。 

49 見鄭小同編、袁鈞輯、皮錫瑞疏證：《鄭志疏證》，卷 7，頁 4。 

50 據《四庫全書總目》所云，此書作者存有沈棐、劉朔二說。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引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考證此書確為劉朔所著。見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

上海書店，1998.1.），頁 172–173。 

51 見朱彝尊原著：《點校補正經義考》，? 6，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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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類」。以此書為例，乃是依據於三《禮》而言，例如陸心源（A.D.1834–

1894）《儀顧堂續跋．春秋比事跋二》曰： 

《春秋》之教，比事屬辭，雖箸于《禮經》，而漢唐以來說《春秋》

者，無有依經比類，合為一書，而加以論斷者，有之，自此書始。

52 

相近的情形，早已發生在《春秋正義》之中，其曰： 

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為當禮外別自有凡，為當凡在禮內。今者

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

成」、「官法」，鄭眾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

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

也。53 

這些做法，都是誤解杜預所言「禮經」為三《禮》之文；換句話說，

杜預以「禮經」為《春秋》之「體例」，「禮經」其實即為《春秋》。後

人不解，往往以三《禮》言《春秋》，54且以三《禮》之文，為《春秋》

之事分類，遂產生為言《春秋》之義，而附會于三《禮》分類的情形。這

樣的形式，於後世日益滋繁，「屬辭比事」的形式，也不拘於三《禮》之

文，大抵皆就「事類」而言《春秋》經義之褒貶，而以「屬辭比事」作為

                                                 
52 見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臺北：廣文書局，1968.3.），卷 3，頁 3。 

5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3。 

54 至於清末，有「? 經大義相通」之說，有以《左氏》與《周禮》互為表裡，而《公羊》、《榖

梁》二傳則衷于《王制》之說，如劉師培言曰：「先儒說經，並云經約周禮，據昭《傳》說魯史

與周禮同名。⋯⋯以《周官》同名殊實，惟《周官》自出，亦溯姬公，典制法程，宜相敆合，故

漢師釋傳，互況《周官》。⋯⋯《公》、《榖》二家，必衷《王制》，師? 所著，百世莫能易也。」

見劉師培：《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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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春秋》經義的形式。以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凡例〉所言為例，

其言曰：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聖經書法必聯屬其辭排

比其事而乃明。是以先儒沈氏文伯有《春秋比事》、趙氏東山有《春

秋屬辭》、國朝毛氏西河有《屬辭比事記》、方氏望溪有《比事目

錄》，他如曰「統紀」、曰「提綱」、曰「通論」、曰「大事表」

等編，皆以屬比顯筆削之旨也。言屬辭則比事該之矣，若夫以例說

《春秋》，拘泥穿鑿，其害至不可勝言。⋯⋯惟屬辭而其事著，其

義亦著焉；惟辨例而其文顯，其義亦顯焉。⋯⋯惟屬其辭比其事，

破其褒貶穿鑿之例，而孔子所云竊取其義者自見焉。55 

張應昌將「屬辭比事」與「例」區別，並以「屬辭比事」為得《春秋》之

義，先儒言「例」則為「史例」，56與杜預、陸淳、張大亨等區別。這種

做法，不僅忽視從「例」到「屬辭比事」的解釋過程，57也誤解杜預所言

                                                 
55 見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續修四庫全書影江蘇書局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凡例，頁 1–2。 

56 朱緒曾〈序〉言曰：「《左氏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或謂凡者即言例之始，不知

乃魯史之例，非孔子獨創之例，經不離乎史也。⋯⋯孔子因史以成經，後人能舍史以言例哉？後

人好以例言《春秋》，泥一字褒貶之說，以字字皆有例，其說愈煩而愈謬。」見張應昌：《春秋

屬辭辨例編》，朱序，頁 2。 

57 吳澄（A.D.1249–1333）《春秋纂言總例》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

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澄既采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乃

分所異，合所同，倣《纂例》為《總例》七篇。」見吳澄：《春秋纂言總例》（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原序，頁 1。如吳澄所言，「屬辭比事」之事，即如陸淳《纂

例》之作。張應昌以強調「事義」（其言曰：「以事義類聚，皆屬辭比事教也。」見張應昌：《春

秋屬辭辨例編》，凡例，頁 5。），區分「屬辭比事」與「例」的關係，其實與吳澄所言並沒有

方法上的不同；所區分之處，在於從《禮記》此說中，找到以「事義」解經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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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禮經」之意，且又曲為截取「經傳」之「事」以言「屬辭比事」（「例」）。

所導致的結果，將使《春秋》成為「事類」，將使「經傳」因此「事例」

而析離。 

因此，杜預「五例」所為之「情」，在分類上，必然不同於後世以「事

類」所模仿的結果；在言「經傳」之「事」時，也必然不同於後世藉由三

《禮》之義，截取「經傳」以為「事義」的情形。 

（二）「五例」之義與「經傳集解」的形式 

    《春秋釋例》的做法，是以「五例」來「裁成義類」，《春秋正義》

曰：「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為例」。58然則，何謂五種「為例之情」

呢？或許與《詩經》「六情」之說有關。陳喬樅（A.D.1809–1869）于《齊

詩翼氏學疏證》中認為： 

竊惟三家，《齊詩》先亡，最為寡證。顧《齊詩》之學，宗旨有三，

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59 

是以《齊詩》之說據于《詩》緯，有「四始」、「五際」、「六情」之論；

鄭玄《六藝論》亦曰：「《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

60然而，《詩經》「六情」之說，與左丘明「五情」之說有何關係？鄭玄

認為，《詩經》「六情」之說，即是典出《左傳》。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

                                                 
5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6。 

59 見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刻左海續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自敘，頁 2。 

60 見《毛詩注疏》，卷 1之 1，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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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則宜類，以制六志」，61杜預注曰：「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

不過節」，《春秋正義》曰：「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已為情，

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所從言之異耳」。62《禮記》所謂「六情」，亦即

《詩經》之中所謂「六情」；杜預是以「志」訓「情」，「五情」之說，

亦即杜預所謂「丘明之志」也。以此推之，「為例之情有五」，所指的是

五種發傳的原則；至於對這五種原則的解釋，則必須見於「經傳集解」的

形式之中。 

    這也就是「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 歸諸凡」的說法，何以會

是「丘明之志」的原因；從另一方面而言，「五情」之說，其實就是讓杜

預「脩傳釋經」得以條貫分明的原因。根據杜預對於「五情」之說的解釋，

「五情」的分別，乃是在於經文與經義的關係；於下，則依據杜預〈春秋

左氏傳序〉中所舉之例，說明何謂「五情」的「義例」。 

    其一，「微而顯」。杜預曰：「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其舉三段

經文為例，分別為《春秋．成公十有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與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63《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梁亡」；

64以及《春秋．僖公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65此三段經文，有一

共同之處，亦即經文之「義」不發於該條經文之上；以成公十四年兩條經

文而言，經文主要的不同，在於一稱「叔孫僑如」，一稱「僑如」，若僅

以「逆女」一條見之，經文書「族」為「尊君命」的情形，則「夫人」一

條豈為不「尊君命」？因此，在「經傳集解」的形式之中，傳之所發，除

                                                 
6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1，頁 14。 

6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1，頁 14。 

6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7，頁 17–18。 

6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4，頁 21。 

6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3，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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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經辯理」之外，尚且「後經以終義」，故以「舍族」之義終「稱族」

之義。 

這樣的解釋，明顯的是以經文所書之「先後」為義，亦即在「事變」

之中為義；而且具有同樣處於「先後」對應之下的傳文，遂使「尊君命」

與「尊夫人」，在「稱族」與否之上得到對比。今日看來，這樣的對比彷

彿是理所當然，然在尚未形成「經傳集解」之前，這番說辭恰好欠缺以「先

後」為義的理由，問題的關鍵在於「稱族」與「逆女」的關係之上。 

《春秋正義》曰：「宣元年已發尊君命、尊夫人之例，今復發者，彼

以喪娶，嫌非正禮，且公子非族，故重明之」，66《春秋釋例》亦曰：「公

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67宣公元年經文與成公十四年相類，

傳文亦言「尊君命」與「尊夫人」，68而此之所以復發傳者，但其所尊之

「君命」，並非「先君之命」，而是宣公之命；因此，經文所言的「公子」，

亦繫於宣公之上。在這樣的情形下，即使是「尊君命」與「尊夫人」，也

失去了婚姻本為「脩先君之好」的意義，69故傳文為之重發。重發的理由，

在於強調經文書寫使公卿逆女，以「稱族」而示尊卑；因此，傳發經文「稱

族」之義，所言在於「逆女」一例。 

由此觀之，何休《膏肓》與鄭玄《箴膏肓》即不明於此，其曰： 

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

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

                                                 
6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7，頁 19。 

67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2，頁 3。 

6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1，頁 1–3。 

69 如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的傳文。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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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為短。70 

鄭玄駁之曰：「《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71由此觀之，何休之

義，取其「文同」，故言「《左氏》為短」；鄭玄之義，取其「事異」，

故以為「尊夫人」。事實上，不僅不能據「舍族」而言其「文同」，更不

能據「舍族」而言其「事異」；因為此條經文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的情形，故須由「事變先後」之「經傳」以見其「義」。因此，何、鄭二

氏之說，皆不明於「事變」上的義例。 

    此外，杜預舉「梁亡」與「諸侯城緣陵」兩條經文，作為「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之例，乃是因為傳發「不書」的緣故。與上述叔孫僑如不同

之處，其言「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乃是「起義」于經文「不書」之

上。因此，雖見經文，其義卻不在經文之上，或因「後經以終義」，或因

「不書」，皆為「起義在彼」的情形；復與上述何、鄭所論相較，「經傳

集解」之下的「經傳」義例，所言之「文」，與所論之「事」，皆已非是

單就「文」、「事」的異同以見經文之義的情形。 

    據此而言，杜預所言「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所指的是在「經傳

集解」之後，「義例」不見諸經文的情形。也就是說，根據《左傳》發傳

「先、後、依、錯」的情形而言，在「經傳」之間所對應的經文之「義」，

並不只是對應于以時相附的傳文；有諸多經文的意義，在解釋經文的當

下，必須隱微其義，「不書」于該條經文之上。 

    其二，「志而晦」。杜預曰：「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其舉二段經

文為例，分別為《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70 見章太炎：《駁箴膏肓評》，頁 886。 

71 見章太炎：《駁箴膏肓評》，頁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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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與《春秋．宣公七年》「公會齊侯伐萊」。73這兩段經文的共同之處，就

是傳文皆為之發凡，《左傳．桓公二年》曰：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

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74 

《左傳．宣公七年》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75這兩段傳

文，主要在於根據傳文的「發凡」，來說明何以「義」之同異會在於一字

之上。《春秋正義》即曰： 

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

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76 

此例與上述何、鄭之辯，或有相似之處；上述何休以「文同」而言《左氏》

為短，鄭玄駁之以言「事異」之義。從杜預觀之，二者俱非，除了經文發

義的情形之外，何謂「文同」，又何謂「事同」呢？ 

《春秋正義》對於「志而晦」的解釋，大抵因循著杜注所言，杜預曰：

「志，記也；晦，亦微也。為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77其意在於說

明，在「記事」上，雖有不以一字之異而有所差異者，如《春秋．桓公十

                                                 
7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頁 5。 

7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2，頁 4。 

7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頁 17。 

7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2，頁 4。 

7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7。 

7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7，頁 19。章太炎解釋「志而晦」之字義曰：「志即識古文。《釋

名》亦云：『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章治本取明誼。《書．堯典》：『平章百姓。』後

司農注：『章，明也。』⋯⋯是章誼為明，則幟誼亦為明。因知識、志誼亦為明。志而晦者，明

而晦也。」見章太炎：《春秋左傳讀》（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4.），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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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年》曰：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師、燕師敗績。78 

杜預注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春秋正義》曰：「史非一

人，立辭自異，非?貶之例也」；79亦有因為一字之異，而在「記事」的

意義上有所差異。因為一字之異而有意義上的差異者，可以藉由推求凡例

之所敘，而知其記事文異的微義。在「經傳」的體例上，記事之所敘，亦

即傳文之所發；杜預列舉此二事，乃是以傳文發凡，以言經文記事的「法

制」。 

由此觀之，所謂的「志而晦」，也就是記事隱晦的原因，其實是與「微

而顯」有所對比；二者皆為「記事」隱晦的情形，而在傳文發傳之時，卻

有不同的解釋方法。主要的原因，在於「微而顯」的發傳，有其「不書」

的緣故，或因時間的因素，或因為經文「不書」的因素；至於「志而晦」，

則是依據在記事之上的凡例，由此而推知其例義。 

其三，「婉而成章」。杜預曰：「曲從義訓，以示大順」。其舉《春

秋．桓公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為例，80說明

經文記事「諸所諱辟」的情形。以此為例，傳文曰： 

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

                                                 
7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3。 

7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3–14。諸如此類，尚可見諸《春秋．僖公十有八年》「冬，

邢人、狄人伐? 」，杜預注曰：「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4，頁 19；《春秋．襄公二十有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杜預注曰：「言及，史異

辭，無義例。」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5，頁 7。 

8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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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81 

由此發傳可知，傳文所書，乃是為了說明「經文本為⋯⋯，其實應為⋯⋯」

的情形。因此會在覆述經文所言「鄭伯以璧假許田」之後，先言魯、鄭二

公的理由，即「為周公」；後言發傳的理由，亦即「祊故也」。由此可知，

經文在書寫上言「會」之後，復言「璧假」，乃是因為於此公之「會」中，

進璧之事猶可言；82相對的，言可言之事，則必有不可言之事，經文嘎然

而止，是為魯公隱諱之故，《春秋釋例》曰：「璧假易田，而謂之假，皆

所以諱國惡也」。83 

《春秋》所「諱」言，其實並未隱沒不書，而只是「曲從義訓」而書

之；因此，「婉而成章」亦與「微而顯」有所對比。以上引經傳為例，「易

許田」而為「以璧假許田」，其實只是因為「諱」言其事，於是在「記事」

上換了一種說法，並未「不書」其事，故言「婉而成章」。其於「記事」

上的委婉，主要在於「記」事的陳述，而不在於意義之上；因此，杜預曰：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所指的是經文因文字之異而有經義之異時，其

原因或許是記事者在「記事」之時，有所隱諱。 

    其四，「盡而不汙」。杜預曰：「直書其事，具文見義」。其舉三段

經文為例，分別為《春秋．莊公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宮楹」，84《春

秋．莊公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85《春秋．桓公十有

                                                 
8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頁 2。 

82 《春秋正義》曰：「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

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頁 2。 

83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1，頁 5。 

8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0，頁 2。 

8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0，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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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86以及《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夏，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87這三個例子，也有其共通之處，《春秋正義》

曰： 

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

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88 

此例則與上述「婉而成章」形成對比，上言為之隱諱，此以直言其事，傳

文直述經文，而言其「非禮」。傳文之所以會在直述經文之後，直接表述

經文記事為「非禮」，也就是說明，在經文記事之際，本就以「非禮」書

之；傳文不須加以申辯，見文而知其義，故為「直書其事，具文見義」。 

其五，「懲惡而勸善」。杜預曰：「求名而亡，欲蓋而章」。其舉四

段經文為例，分別為《春秋．昭公二十年》「秋，盜殺? 侯之兄縶」；89《春

秋．襄公二十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90《春秋．昭公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91《春秋．昭公三十有一年》「冬，

黑肱以濫來奔」。92以昭公三十一年傳文為例，其曰：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

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8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8。 

8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0，頁 19。 

8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7。 

8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9，頁 1。 

9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4，頁 11。 

9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3，頁 1。 

9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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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

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

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

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

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

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93 

在傳文這段話中，可以分別為兩個層次，其一，即上述「懲惡而勸善」

的部分；其二，則為綜說《春秋》五例之用。從第一個層次來說，傳文本

為邾黑肱書「名」而發，以書「名」之義，說明《春秋》「懲惡而勸善」

的義例；然而，經文書寫「懲惡而勸善」之義例不一，有書「名」者，亦

有不書「名」者，如《春秋正義》曰： 

昭二十年，盜殺?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

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

名氏，齊豹忿?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

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

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

而巳，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惡

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

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

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

                                                 
9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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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

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94 

根據上述引文的說法，《春秋》以書「名」與否，作為經文「記事」之義；

書「名」與否的情形，最少就可以分為四種，即分別為「求名而不得」與

「求名而得名」，「欲蓋而名章」與「欲蓋而名不章」。就「求名而不得」

與「欲蓋而名章」而言，此二者作為「文異」的情形，卻同為「懲惡而勸

善」之義，由此可見「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於此，何謂「文同」？何謂「文異」？又何謂「一字之褒貶」呢？《春

秋》在欲為「懲惡而勸善」之時，「文同」未必義同，「文異」也未必義

異。因此，字與字之間的類比，並非推究義例的根據；「隨義而發」的傳

文，與經文在「記事」上的對應，方為褒貶義例的形成，故杜預認為，經

文之義「皆須數句以成言⋯⋯依傳為斷」。 

    從第二個層次，綜說「五例」所論而言，傳文曰：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95 

乍看之下，似乎僅與「微而顯」、「婉而成章」、「懲惡而勸善」有所對

應。96其實不然，從上述「五情」可知，「五情」之說主要在於討論經文

與經義的關係；然而前人對於經文與經義關係的解釋，多以一字為褒貶義

例，而忽略了「經傳」義例與「記事」的關係。因此，杜預由經文「記事」

                                                 
9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8。 

9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20。 

96 《春秋正義》認為「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也，彼謂諱君惡，與此不同也。」見

《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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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五情」，即傳文所言「《春秋》之稱」，就有「書」與「不書」的

區別。「微而顯」，即說明經文義例「不書」于經的情形；「志而晦」以

至於「盡而不汙」，則是說明經文義例「書」于經的情形；「懲惡而勸善」，

則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昭公三十一年傳文所對應於「微而顯」、「婉

而成章」、「懲惡而勸善」，恰好是杜預經由經文「記事」而言「五情」

的三種狀況；這三種狀況，所要表達的皆是何謂「一字之義」的情形，與

前人不同的關鍵，在於以「記事」之義，解釋「一字之異」。 

因此，經文「義例」的形成，並非「錯文見義」的結果；必須以「經

傳集解」作為前提，在「經傳」之下，據「記事」之義以見「事變」，方

能分別經文的「義例」。換句話說，傳文「發傳」與經文「義例」，本是

一體兩面之事；孔子脩《春秋》而為「一經之通體」，其「義例」亦據「三

體」而在「記事」之上折衷。不能獨守一字以言是非，也不能獨據一例而

言褒貶；以傳為斷，總歸諸凡，方得解釋何謂「一經之通體」。 

 

 

結  語 

 

    由杜預所舉「為例之情有五」可知，先儒據經文而言《春秋》「義例」，

其實是在不明「經傳」體例下的情形；杜預根據「經傳集解」之後的結果，

以知《春秋》經文之體例，以及《春秋》經文之義例，是因求諸條貫于傳

文之故。因此，杜預在批評先儒「不守丘明之傳」的情形之下，自己「專

脩丘明之傳」，也就是為了闡發孔子脩《春秋》所具有的「體例」與「義

例」。其所表現的形式，即為《春秋經傳集解》，即為《春秋長曆》，即

為《春秋釋例》；此三部著作，皆是為了說明何謂「丘明之志」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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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何謂《春秋》之「傳」。 

    這與劉歆、賈逵等人的心志相同，皆為經文之大義而有所作；只是因

為諸多侷限，在「經傳」的形式上，未能得作「傳」之意，故其言曰：「特

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97其言「同異」，所指的即為在「經

傳」下的「體例」與「義例」，亦即先儒之「違」。因此，在經文或傳文

個別的意義上，杜預仍稱美先儒，仍多因襲于先儒之不違。 

 

 

 

 

 

 

 

 

 

 

 

 

 

 

 

 

 

                                                 
9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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